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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泰州晶达光电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泰州晶达光电有限公司、泰州三晶光电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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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本文件第 4 章中相关内容涉及到

（202320383505.5）《光学镜片镀膜座》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或条件下，就

专利的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 

该专利的持有人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申请人或受让人：泰州晶达光电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泰州市海陵工业园区兴海路100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 

请注意除以上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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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镜片镀膜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学镜片镀膜座（以下简称产品）的结构与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光学镜片加工过程中使用的镀膜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23313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磁兼容 发射限值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结构与组成 

产品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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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竖板； 

2——第二竖板； 

3——电机； 

4——安装架； 

5——安装板； 

6——加热棒。 

图1 产品结构示意图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应符合相应的材料标准的规定，且应具有质量合格证书。如证书不全或产生

疑问时应经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1.2 产品零部件的机械加工质量及焊接质量均应符合制造厂技术文件的规定。 

5.1.3 产品所用的电机、加热棒等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规定，满足技术要求。 

5.1.4 产品的电气装置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以保证运行和操作时的安全可靠。 

5.2 外观 

5.2.1 产品的整体外观应平整洁净，无明显凹凸及粗糙不平、划伤、变形、锈蚀现象，无锋利飞边和

非功能性的尖锐结构等缺陷。 

5.2.2 金属零部件的镀层应牢固，表面应平整光洁、色泽均匀，无露底、起皮、脱落及锈蚀等现象。

所有紧固件均应有防腐层。 

5.2.3 喷涂件表面应平整光洁、色泽均匀，无露底、气泡、起皱、龟裂、脱落、流挂等缺陷。 

5.3 尺寸偏差 

产品尺寸应与图样或技术文件相符，允许偏差为 ±0.2 mm。未注明公差应符合 GB/T 1184 的规定。 

5.4 装配质量 

5.4.1 产品的装配质量应符合制造厂技术文件的规定，装配时应对各零部件表面进行有效的清洗处理

和干燥，各运动部件（如有）应装配牢固可靠，运动灵活平稳。 

5.4.2 零部件结合面边沿应整齐匀称，不应有影响使用功能的明显错位。 

5.5 噪声 

在距离设备 1 m处，使用声级计进行测量。 

5.6 安全要求 

5.6.1 电气安全应符合 GB/T 5226.1 的要求。 

5.6.2 电气设备应提供接线端子，并设有明显的接地标志。 

5.6.3 在高温、有触电危险和容易对人身安全造成伤害的部位，应设有安全警示标志。 

5.7 电磁兼容 

应符合 GB 23313 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自然光线下，目测手感检验。 

6.2 尺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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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符合精度要求的通用量具进行测量。 

6.3 装配质量 

实际操作，逐一检验。 

6.4 噪声 

产品运行时噪声应不超过 85 dB（A）。 

6.5 安全要求 

按 GB/T 5226.1 的规定进行检测。 

6.6 电磁兼容 

按 GB 23313 的规定进行检测。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每个产品出厂前应经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质量合格证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本文件中的外观、尺寸偏差、装配质量。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时，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式生产时，每年不少于 1 次型式检验； 

d) 产品停产一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3.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中的全部要求。 

7.3.3 型式检验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抽取数量应满足型式检验要求。 

7.4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型式检验合格。型式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应加倍抽样对

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如复检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型式检验合格。如复检仍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则

判定该批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出厂应标明以下内容： 

a) 制造厂名称； 

b) 厂址； 

c) 制造日期及出厂编号； 

d) 执行标准号。 

8.1.2 产品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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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包装 

8.2.1 产品包装前应对未做防锈处理的金属表面涂以防锈油脂。 

8.2.2 产品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8.3 运输 

产品的运输方式和运输中所采取的措施应保证产品不发生损坏，运输中应轻装轻卸，防止重压、碰

撞、日晒、雨淋和剧烈振动，不应与有腐蚀性物质混运。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相对湿度不超过 90% 的库房内，周围不应有腐蚀性的物质或介质。 

 


